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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2026 臺北市中等學校 3對 3 籃球賽競賽活動規程 

一、宗    旨：為積極推廣籃球運動，培育籃球運動人才， 提昇籃球運動技術

水準，讓學生養成良好運動的習慣，以達健康促進之目的。 

二、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北教育文化體育交流協會 

四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體育總會 

五、協辦單位：全國高級中學家長大聯盟、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

六、活動內容：3對 3籃球賽活動 

七、參加資格：就讀臺北市公私立高國中之學生，可跨校組隊報名。 

              (曾報名甲級籃球聯賽之球員，恕不接受報名)  

八、比賽組別： 

(一)高男組 48隊(就讀臺北市高中職學生及應屆畢業生) 

(二)高女組 18隊(就讀臺北市高中職學生及應屆畢業生) 

(三)國男組 48隊(就讀臺北市國中學生及應屆畢業生) 

(四)國女組 18隊(就讀臺北市國中學生及應屆畢業生) 

九、比賽報名:  

(一)自即日起至 115年 3月 31日額滿為止。 

(二)一律採取網路報名，每隊可報名 3或 4人。 

(三)報名時一律使用中文隊名，隊名不超過 5個字。 

(四)報名網址： 

2026臺北市中等學校 3 對 3籃球賽 

https://lohasnet.tw/basketball2026/ 

十、比賽日期：115年 4月 18-19日 

十一、比賽地點：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

十二、競賽制度：初賽採分組循環賽、複賽採單敗淘汰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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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獎勵方式：各組取前 4名頒發獎盃以資鼓勵。 

十四、參賽規則： 

1.各組參賽球員務必隨身攜帶兩項含個人照片之證件實體身份證、實體健保

卡、實體具有照片之學生證、實體有關防鋼印之在學證明、實體畢業證書等

正本或者有關防鋼印（非影印）之印刷本。 

2.比賽開始時，球隊逾時三分鐘未到場或不足三人時，取消參賽資格。賽程

上公布時間僅供參考，各隊伍請提早至比賽場地集合、準備。 

3.若提出資格審查時，需於賽前提出，兩隊雙方所有球員均需出示有效身分

證明 (如第 1 點) ，若任一隊無法立即提出有效資格證明或任一隊資格不

符，立即取消該隊比賽資格；若兩隊皆不符資格，則由裁判宣佈沒收比賽。 

4.賽制：視報名隊伍數決定之。 

5.服裝規定：全隊自行穿著統一顏色球衣。若無，大會提供號碼衣。賽程中，

在前之隊伍應著淺色球衣，在後之隊伍應著深色球衣。若遇到球衣顏色相同，

則由裁判決定哪一隊穿著號碼衣。 

十五、比賽規則： 

1.預賽與複賽每場 8 分鐘，若得分先達 15分即為勝隊；決賽 (四強) 每場

10分鐘，若得分先達 21分即為勝隊。 

2.預賽及複賽比賽期間不可暫停，除球員受傷與裁判指示停表外，其餘比賽

時間一律不得停錶。 

3.決賽 (四強)，每隊可暫停乙次，比賽時間由裁判或場邊紀錄員以碼錶計

時，除球員受傷、裁判指示停表、暫停時間 (30秒) 與最後 30 秒外，其餘

比賽時間一律不得停錶。 

4.比賽進攻時間為 12 秒。 

5.一隊至少三人，至多四人參賽，其中一球員為替補。死球狀態時得以向記

錄台請求替補。 

6.比賽開始之攻守順序以猜拳決定之，進攻方於 3分線外頂端，防守方於罰

球線，雙方經洗球後開始比賽。遇爭球時，為防守方的球。 

7.得分判定情況如下：罰球中籃算一分，投球中籃算兩分，三分投籃區域中

籃算三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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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投籃時遇犯規，如球進，得分算，另加罰一球；如球未進，依出手點判定，

三分線外罰三球，三分線內罰兩次。 

9.犯規獲團隊犯規次數累計達七、八、九次 (含第七次) 時，由被犯規球員

進行兩次罰球 (三分線外投籃犯規罰三球)，並於最後一次罰球後搶籃板，

每進一球算得一分。若團隊犯規次數累積達十次 (含第十次) 以上時，由被

犯規球員進行兩次罰球 (三分線外投籃犯規罰三球) 及重獲控球權。 

10.比賽時間終了時，若得分相同，則兩隊所有球員 (任意三人)各罰一球，

以定勝負；若仍同分，則兩隊派代表交互罰球，先領先一球者為勝隊。 

11.每一次投籃或罰球得分後，一位未得分隊的球員藉由運球或從場內籃下

傳球至球場內的弧線之後來恢復比賽（非從端線外）。防守隊不得於籃下『進

攻免責半圓區域』進行比賽。 

12.防守隊抄截獲球或搶得籃板球後必須將球送回至三分線外，此時比賽立

即開始，防守隊可防守，進攻隊可投、傳或運球。 

13.未載明之處以最新 FIBA 3X3規則為準。 

十六、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有權適時修正後公告實施。 

 


